2009「北北基三縣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」

實施計畫

一、主旨：
(1) 激勵學生關懷人文及自然環境的情操，並能應用資訊知能以解決改善生活環境的問題或現象。
(2) 培養學生蒐集與分析資料的能力，以建立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。

(3) 透過本活動建構之分組學習環境，在教師的指導下，由學生自行決定學什麼及如何學，以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精神。

(4) 促進北北基三縣市之學生交流觀摩的機會。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縣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、臺北縣汐止市金龍國民小學、基隆市信義區東光國民小學
（三）網站維護：網韻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三、主題範圍：「全球視野，在地關懷」
隨著運輸技術與資訊科技的發展，「全球化」已是個無法阻擋的浪潮，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及未來。我們可以與其他國家觀看全球同步上映的最新電影、購買全球知名品牌的商品；也可能與其他國家一樣面臨節能減碳的議題、傳統文化逐漸式微的困境。面對全球化現象對本地經濟、科技、生態、文化等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，本地又是如何因應，展現「在地化」的特色與優勢？讓我們共同來探討。
四、活動網站：

臺北市學校請由此網站登入：http://sthesis.tp.edu.tw
臺北縣學校請由此網站登入：http://sthesis.tpc.edu.tw
基隆市學校請由此網站登入：http://sthesis.kl.edu.tw
五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各隊完成報名後，請依主題範圍擬定一個「專題名稱」，再透過資料蒐集、研究討論、統計調查、訪問勘查、尋求社會資源協助、請教專家學者等方式去探究形成的原因、羅列或統計目前的現況、提出或構思因應的對策。書寫方式由各隊自行決定，不必以論文格式撰寫。
(二)各隊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競賽平台，將全部探討研究的歷程及內容製作成專題報告，內容可同時呈現文字、圖片、聲音、影片或動畫，所以各隊亦可運用數位影音設備蒐集更多相關的輔助資料，以豐富專題報告的多元呈現，使閱讀者能加深對各隊專題的認識與瞭解。
(三)競賽平台除了撰寫專題報告外，另包含「文章冊」、「影像館」、「藏書閣」、「相關連結」等競賽項目，各隊亦需逐一完成，並列入評分。
(四)臺北市、臺北縣及基隆市各自辦理初複賽評審，獎勵名額由各縣（市）自行決定。（詳見本計畫第九點）
(五)臺北縣、臺北市及基隆市分別推薦優勝隊伍代表該縣（市）參加總決賽現場口試，由總決賽評審委員評定出總決賽優勝名次。（詳見本計畫第十點）
六、參加對象：
(1) 國小組：臺北市、臺北縣、基隆市公私立國小在學學生（四、五、六年級）

(2) 國中組：臺北市、臺北縣、基隆市公私立國中在學學生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
(3) 高中職組：臺北市、臺北縣、基隆市公私立高中職在學學生

七、組隊規定：

(一)每一隊必須包含指導教師及學生。（需同校、可不同班）

(二)指導教師每隊人數1-3人，可指導校內多個隊伍，惟敘獎時僅擇優敘獎。（可為正式教師、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）
(三)每組學生人數2-6人，不得重複報名多個隊伍。
(四)每校不限報名隊數。
(五)隊伍於報名截止後不得再替換成員，僅能允許不克繼續參賽之隊員退出，退出時需由該學生及指導教師具名提出書面申請，申請文件正本送承辦學校辦理除名，以免爭議。

八、活動重要時程：

	項次
	時間
	事項

	1
	2008/11/19
	比賽說明會(含記者會)

	2
	2008/11/20 - 12/26
	報名期間

	3
	2008/12/27 - 2009/3/20
	作品上傳

	4
	2009/3/21 – 4/16
	各縣市初複賽

	5
	2009/4/17前
	各縣市提交參加決賽名單

	6
	2009/4/24
	口試決賽


九、各縣市初複賽評審內容及標準：

（一）初賽：各縣市自行辦理，評選優勝隊伍晉級複賽。評分規準如下：
	項次
	評審項目
	評審內容簡要說明
	權重

	1
	專題報告
	· 專題是否切合本次主題範圍
· 是否能有系統、有目的去記錄並敘述閱讀、討論、訪問、觀察、勘查或研究後的結果
· 內文的版面編排及可閱讀性
· 各組專題報告字數限制如下：(如發現以文字轉存圖片規避字數計算之情事，將提交評審會議酌予扣分)
國小組：10000字內。
國中組：15000字內。

高中職組：20000字內。

· 各組於競賽平台可用容量限制如下：
國小組：30MB內。

國中組：35MB內。

高中職組：40MB內。
	50%

	2
	文章冊
	· 含文章標題、文章出處(出處連結)、文章內容等
· 最多10篇與各隊專題有具體關係的報導或訪談
	10%

	3
	影像館
	· 含影像標題、影像出處、出處連結等
· 最多20件與各隊專題有具體關係的影像
	10%

	4
	藏書閣
	· 含書名、作者、出版社、簡介(摘要)、導讀等
· 最多5本與各隊專題相關的書刊介紹
	10%

	5
	相關連結
	· 含網站名稱、網址、網站簡介等
· 最多20個與各隊專題有具體關係的網站連結
	5%

	6
	工作日誌
	· 是否有平日研究工作的紀錄
	15%


（二）複賽：各縣市自行辦理

1.各組初賽優勝隊伍，擇期參加各縣市舉辦之複賽現場口試，依據口試評審分數(佔50%)、初賽評審分數(佔50%)加總後評定名次，擇優代表參加決賽。未參與口試之隊伍視同放棄資格。
2.口試時間每隊口頭報告10分鐘，評審詢答10分鐘，評審得視現場狀況調整。口頭報告與評審詢答，於第9分鐘時第一次按鈴提醒，第10分鐘時第二次按鈴結束。現場提供單槍投影機及電腦設備，各隊需於口試日期前1天16：00前將簡報寄送至承辦學校，以便事先將簡報檔案匯入，簡報用電腦系統為Windows XP。
3.口試時指導教師及參賽學生均須入場，並由參賽學生中推派1名口頭報告作品摘要，再由評審委員提出相關問題指定指導教師或參賽學生回答。未到場者需附請假證明，否則評審得酌予扣分。
4.口試評分標準：作品摘要報告50%、學生答詢表現50%。
十、決賽評審方式：
（一）本年度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。各縣市推薦晉級決賽隊伍數如下：

‧高中職組：北市4隊、北縣4隊、基隆市2隊

‧國中組：北市4隊、北縣4隊、基隆市2隊

‧國小組：北市4隊、北縣4隊、基隆市2隊

（二）晉級總決賽之隊伍，訂於98年4月24日參加決賽現場口試，由決賽評審委員評定出決賽各組優勝隊伍。未參與決賽口試之隊伍視同放棄資格。

（三）口試時間每隊口頭報告10分鐘、評審詢答10分鐘，口頭報告與評審詢答，於第9分鐘時第一次按鈴提醒，第10分鐘時第二次按鈴結束。現場提供單槍投影機及電腦設備，各隊需於口試日期前1天16：00前將簡報寄送至承辦學校，以便事先將簡報檔案匯入，簡報用電腦系統為Windows XP。
（四）口試時指導教師及參賽學生均須入場，並由參賽學生中推派一名口頭報告作品摘要，再由評審委員提出相關問題指定指導教師或參賽學生回答。未到場者需附請假證明，否則評審得酌予扣分。
（五）口試評分標準：作品摘要報告50%、學生答詢表現50%。
十一、獎勵

（一）縣市複賽優勝隊伍：各縣市自行訂定優勝隊伍獎項及獎勵方式。
北市複賽優勝隊伍獎勵如下：

‧特優：各組2名，每隊頒發價值2,000元獎品。

‧優等：各組2名，每隊頒發價值1,500元獎品。

‧佳作：各組6名，每隊頒發價值1,000元獎品。

‧入選：各組10名，每隊頒發價值500元獎品。

各組獲特優及優等之隊伍得代表參加決賽。

（二）決賽各組優勝隊伍

‧特優：各組2名，每隊頒發價值5,000元獎品。

‧優等：各組3名，每隊頒發價值3,000元獎品。

‧佳作：各組5名，每隊頒發價值1,000元獎品。

‧以上優勝隊伍每位參加學生、指導教師均頒發獎狀一紙。指導教師之行政獎勵由各縣市自行訂定。
（三）本活動承辦人員另由各縣市教育局（處）依權責核定敘獎。
十二、經費來源：縣市初複賽活動經費，由各縣市教育局（處）自行辦理；決賽費用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經費支應。

十三、承辦單位聯絡方式

(一)臺北市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
聯絡人：黃蜀雅

電話：02-27971267分機171
e-mail: hsyea@hhups.tp.edu.tw
(二)臺北縣承辦單位：臺北縣汐止市金龍國民小學
聯絡人：謝東森

電話：26959941轉309
e-mail: any296@yahoo.com.tw
(三)基隆市承辦單位：基隆市信義區東光國民小學
聯絡人：王佩蘭
電話：24650329-80
e-mail: fr202516@yahoo.com.tw
十六、其他：

(1) 各縣市參加複賽口試、北北基三縣市總決賽口試之出席人員（含學生），請依本文字號給予公假登記，教師並予課務派代。

(2) 本次競賽計畫之承辦學校工作人員，初賽、複賽、決賽當天請依本文字號給予公假登記，教師並予課務派代。

(3) 活動時程如因故調整，公布於活動網站，不另文通知。

(4) 各承辦單位得視繳交作品情況調整增加或減少獎次，請各參賽者隨時注意活動網站所發佈之相關訊息。
(5) 經評選獲獎之作品，主辦單位可於活動網站以外之媒體刊載或宣傳使用。作品引用之文章、照片、圖片等資料，請依著作權法辦理。
(6) 參賽作品如遭檢舉有偽造資料、抄襲等情事，經查屬實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，獲獎者追回其獎狀及獎品。檢舉者(限為各隊指導老師)應負舉證責任，否則承辦單位不予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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